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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简称：奥特佳              证券代码：002239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4-019 

 

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将非公开发行股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

公告 

 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次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 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 

本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25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、

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将非公开发行股票节

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》，拟将 2020 年非公开发行股

票的全部已完成或终止实施的募投项目全部节余募集资金 2965.97

万元（包括部分剩余支付期限较长的待支付尾款、质保金以及募集资

金利息收入等，最终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准）永久性

补充流动资金。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现将有关情况公

告如下： 

一、募集资金情况概述 

（一）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

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关于核准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

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》（证监许可[2020]3355 号）核准，

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不超过 939,407,825 股新股。本次公司实际发

行人民币普通股（A 股）111,898,727 股，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3.95

元，募集资金为人民币 441,999,971.65 元，扣除相关发行费用人民

币 15,518,867.92 元（不含增值税）后，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

426,481,103.73 元。上述募集资金已划转至公司募集资金专户，业

经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予以验证并出具《验资报告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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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中兴华验字（2021）第 020007 号）。 

公司已将募集资金存放于为本次发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，

并由公司与保荐人、募集资金监管银行签订了《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

方监管协议》《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》，对募集资金的存放

和使用进行专户管理。 

（二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

根据《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

股票预案（二次修订稿）》，以及经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、第

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，公司按照实际募集资金情

况对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做出调整。公司本次

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将全部用于以下项目： 

单位：万元 

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额 
原拟投入募集资

金 

调整后拟投入募集资

金 

1 
新能源汽车热泵空调系统项

目 
58,983.72 55,000.00 15,848.96  

2 
年产 60 万台第四代电动压缩

机项目 
23,890.96 17,000.00 4,898.77  

3 
年产 360 万支压缩机活塞项

目 
19,498.16 18,000.00 5,186.93  

4 中央研究院项目 14,767.39 14,000.00 4,034.28  

5 补充流动资金 44,000.00 44,000.00 12,679.17  

合计 161,140.23 148,000.00 42,648.11 

（三）募投项目资金调整情况 

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主要调整情况如下： 

1.关于“新能源汽车热泵空调系统项目”：经 2022 年 2 月 28 日

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、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

议和 2022 年 3 月 16 日召开的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

过，将“新能源汽车热泵空调系统项目”节余募集资金 3829.75 万元

永久补充流动资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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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关于“年产 60 万台第四代电动压缩机项目”：经 2022 年 2 月

28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、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三

次会议和 2022年 3月 16日召开的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

通过，将“年产 60 万台第四代电动压缩机项目”实施完毕的节余募

集资金 184.44 万元（不含待支付的项目合同尾款）供公司“年产 100

万台新能源汽车电动压缩机项目”使用。 

3.关于“年产 360 万支压缩机活塞项目”：该项目原为“年产 1500

万支压缩机活塞项目”，经 2022 年 2 月 28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

三十七次会议、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 2022 年 3 月 16 日

召开的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，将该项目规模缩减为

“年产 360 万支压缩机活塞项目”，并根据实际建设情况确认该项目

实施完毕，项目节余资金 112.43 万元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。 

以上事项详情请见公司 2022 年 3 月 1 日发布的《关于部分募投

项目实施完毕使用节余资金及个别募投项目变更实施方式的公告》

（2022-013）及 2022 年 3 月 16 日发布的《关于 2022 年第一次临时

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》（2022-022）。 

4.关于“中央研究院项目”：经 2023 年 12 月 28 日召开的第六

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、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 2024 年 1 月

16 日召开的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，公司终止实施

“中央研究院”项目并将其剩余募集资金 2619.80 万元（实际金额

以资金转出当日募集资金专用存管专户余额为准）永久补充流动资

金。详情请见公司 2023 年 12 月 29 日发布的《关于拟终止实施中央

研究院募投项目并将其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》

（2023-072）和 2024 年 1 月 17 日发布的《关于 2024 年第一次临时

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》（2024-001）。公司实际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金

额为 2642.08 万元。 

上述调整后，公司本次募投项目投资情况如下： 



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4 
 

单位：万元 

序号 项目名称 
募集资金承诺投资

总额 
调整后投资总额 

1 新能源汽车热泵空调系统项目 15,848.96  12,019.21 

2 
年产 60 万台第四代电动压缩机

项目 
4,898.77  4,714.33 

3 年产 360 万支压缩机活塞项目 5,186.93  5,074.50 

4 中央研究院项目 4,034.28  1,392.20 

5 补充流动资金 12,679.17  19,447.87 

合计 42,648.11 42,648.11 

二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

截至 2024 年 4 月 23 日，公司募集资金存储情况如下： 

   单位：万元 

序号 募投项目名称 专户银行 银行账号 余额 

1 
新能源汽车热泵空调系

统项目 

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

分行 
31300188000006548 1,941.57 

2 
年产 60 万台第四代电动

压缩机项目 

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

江宁经济开发区支行 

528775625281 7.64 

488476238501 155.40 

3 
年产 360 万支压缩机活

塞项目 

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

秦淮支行 
3201040160000989009 418.19 

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

江北新区支行 
72260122000054395 267.70 

4 中央研究院项目 
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

江宁经济开发区支行 
494975622519 174.33 

5 初始补充流动资金 
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

江宁经济开发区支行 
514475624758 1.14 

合计 2,965.97 

截至 2024 年 4 月 23 日，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使用及节

余情况如下： 

    单位：万元 

序号 项目名称 
募集资金承

诺投资总额 

调整后投

资总额 

累计投入金

额 

节余募集资金

（即募集资金账

户余额） 

其中含待

支付尾

款、质保

金 

项目状态 

1 
新能源汽车热泵空

调系统项目 
15,848.96  12,019.21 10,281.02 1,941.57 1,379.65 已完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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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项目名称 
募集资金承

诺投资总额 

调整后投

资总额 

累计投入金

额 

节余募集资金

（即募集资金账

户余额） 

其中含待

支付尾

款、质保

金 

项目状态 

2 
年产60万台第四代

电动压缩机项目 
4,898.77  4,714.33 4,614.54 163.04 163.04 已完成 

3 
年产 360 万支压缩

机活塞项目 
5,186.93  5,074.50 4,415.28 685.89 274.20 已完成 

4 中央研究院项目 4,034.28  1,392.20 1,274.62 174.33 172.84 已终止 

5 补充流动资金 12,679.17  19,447.87 19,447.87 1.14 - - 

合计 42,648.11 42,648.11 40,033.33 2,965.971 1,989.73 - 

三、节余募集资金的主要原因及使用计划 

（一）节余募集资金的主要原因 

1.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购置的设备，购置合同中规定了分

期付款条款和质量保证金条款，因此募集资金剩余尚待支付的尾款

和质保金，合计 1989.73 万元。 

2.公司本着合理、有效以及节俭的原则，审慎使用募集资金，加

强项目建设各个环节费用的控制和管理，节约了部分资金，合计

976.24 万元。 

（二）节余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 

鉴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已全部完成或终止，为提高

资金使用效率，降低募集资金管理成本，本公司拟将节余募集资金

2965.97 万元（包括部分支付周期较长的待支付尾款、质保金以及募

集资金利息收入等，最终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准）永

久性补充流动资金，用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。相关项目的尾款、质保

金等由本公司按合同约定在满足付款条件时以自有资金支付。 

本次将募投项目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后，公司将注

销全部募集资金专项账户，公司与保荐人、商业银行签订的募集资金

监管协议也将随之终止。 

（三）将全部募投项目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流的主要影响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含募集资金专户存款及孳息收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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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本次将募投项目节余的全部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，

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

害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，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。 

四、审议程序 

（一）董事会审议情况 

2024 年 4 月 25 日，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

过了《关于将非公开发行股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

案》，董事会同意将 2020 年非公开发行的全部已完成或终止实施的

募投项目全部节余募集资金 2965.97 万元（包括部分支付周期较长

的待支付尾款、质保金以及募集资金利息收入等，最终实际金额以资

金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准）永久补充流动资金。 

（二）监事会审议情况 

2024 年 4 月 25 日，公司召开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，审议

通过了《关于将非公开发行股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

议案》。监事会认为，将 2020 年非公开发行的全部已完成或终止实

施的募投项目全部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，有利于提

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，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

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，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。 

（三）保荐人核查意见 

经核查，保荐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认为： 

公司本次拟将 2020年非公开发行的全部已完成或终止实施的募

投项目全部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事宜已经公司董

事会及监事会审议通过，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，决策程序符合

相关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和公司内部制度的规定。公司本次将募投项目

节余的全部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，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

效率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，不

会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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综上，保荐人同意公司将 2020 年非公开发行的全部已完成或终

止实施的募投项目全部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。 

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特此公告。  

 

备查文件：1.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； 

2.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； 

3.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专项核查意见 

 

 

 

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2024 年 4 月 26 日 


